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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訂定「國有房地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辦法」

◎ 訂定「通訊使用者資料管理辦法」

◎ 修正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」部分規定

◎ 修正「民宿管理辦法」第八條、第二十七條、第三十九條

◎ 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第一條之一

◎ 修正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範圍認定標

 準」◎

◎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11年度上字第2號簡評

◎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字第32號民事判決簡評

◎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民事判決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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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

113 年 ㈪12

訂定「通訊使用者㈾料管理辦法」

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第㆒條之㆒

訂定「國㈲房㆞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

業辦法」

修正「國㈲非公用㈯㆞參與都市更新㊟意事㊠」部分規

定

修正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與其家庭成員及㈲密切關係

之範圍認定標準」

修正「民宿管理辦法」第㈧條、第㆓㈩㈦條、第㆔㈩㈨
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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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4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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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1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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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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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6 
116.7 
115.7 
113.2 
112.2 
112.0 
109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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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112年
民國1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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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8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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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.0 
103.5 
101.6 

1078.7 
889.2 
808.6 
784.7 
768.6 
774.7 
775.8 
769.7 
741.9 
685.4 
669.8 
633.2 
612.5 
595.1 
578.6 
374.0 
355.8 
342.7 
327.0 
304.4 
281.0 
240.2 
201.2 
194.1 
190.0 
189.3 
191.3 
190.9 
190.7 
187.9 
178.5 
172.0 
166.4 
157.4 
154.2 
147.7 
143.0 
139.0 
138.0 
135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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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.9 
133.2 
133.6 
133.1 
131.9 
129.0 
127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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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.4 
122.5 
121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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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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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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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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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0.8 
863.8 
808.6 
789.3 
775.8 
780.8 
771.9 
752.2 
736.4 
673.1 
664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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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.5 
589.0 
572.5 
375.2 
348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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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7.0 
304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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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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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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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.3 
133.2 
133.9 
131.6 
128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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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.2 
120.2 
122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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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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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9 
113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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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2 
110.3 
111.1 
109.1 
105.3 
103.5 
101.0 

1028.7 
857.7 
812.2 
801.5 
785.3 
787.0 
770.8 
751.1 
727.1 
662.0 
650.6 
628.0 
612.1 
583.9 
556.7 
370.3 
348.0 
342.6 
316.8 
305.6 
275.7 
232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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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.4 
190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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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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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2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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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.7 
133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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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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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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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4 
110.9 
108.9 
105.3 
103.4 
100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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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1.4 
802.7 
793.3 
783.6 
778.0 
766.5 
754.8 
728.5 
645.6 
638.0 
610.1 
601.7 
563.9 
544.7 
366.2 
346.7 
340.1 
303.3 
300.1 
268.7 
227.1 
196.6 
188.1 
190.8 
189.3 
192.2 
189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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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.2 
178.3 
168.7 
164.5 
159.7 
154.6 
144.4 
142.0 
135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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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.8 
133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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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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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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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.4 
102.8 
10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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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1.0 
790.4 
774.7 
760.1 
767.0 
762.7 
739.4 
720.8 
655.3 
638.4 
594.8 
602.0 
565.4 
522.8 
354.9 
347.2 
340.4 
307.6 
295.5 
260.3 
218.7 
194.3 
189.9 
190.2 
188.7 
189.1 
185.2 
186.2 
183.6 
173.7 
163.1 
164.2 
154.7 
153.6 
143.9 
141.1 
135.9 
135.0 
134.5 
133.7 
131.6 
132.3 
133.3 
133.6 
129.9 
126.0 
127.6 
123.7 
120.0 
121.1 
120.7 
119.1 
115.6 
114.7 
113.9 
113.5 
113.2 
112.6 
110.7 
110.2 
110.9 
108.1 
105.2 
102.2 
100.4 

961.5 
818.3 
785.3 
760.6 
760.6 
755.8 
768.6 
734.4 
724.6 
651.0 
585.2 
604.0 
598.0 
588.3 
484.6 
355.5 
342.7 
342.3 
311.0 
293.1 
260.9 
214.9 
195.4 
191.5 
190.3 
189.4 
189.3 
185.6 
187.9 
182.3 
172.1 
166.7 
162.6 
154.8 
152.9 
145.5 
141.5 
136.4 
136.9 
133.4 
132.9 
131.6 
130.3 
132.5 
132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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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.1 
127.6 
121.1 
118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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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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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8 
104.9 
101.8 
100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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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0.8 
769.7 
756.9 
767.0 
744.5 
725.6 
663.7 
611.8 
611.5 
599.7 
596.1 
475.1 
350.4 
345.5 
343.1 
316.4 
294.1 
264.8 
214.6 
196.7 
193.0 
191.9 
190.5 
192.0 
188.2 
187.4 
183.3 
176.6 
170.0 
162.2 
157.3 
152.6 
146.9 
140.9 
136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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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.1 
133.3 
130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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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.6 
133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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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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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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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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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7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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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0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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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1.0 
585.8 
472.4 
352.5 
351.8 
339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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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1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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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9.0 
544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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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.9 
342.3 
319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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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5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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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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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.6 
190.7 
191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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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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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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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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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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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8 
111.3 
110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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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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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.2 
101.0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13年 11 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
民國 113 年 11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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㈶政部令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3 ㈰

台㈶稅字第 11304656750 號

（視為非納稅義務㆟、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依所得稅

法第 17 條第 1 ㊠第 2 款第 3 目之 8 房屋租㈮支出㈵

別扣除但書規定之㉂㈲房屋情形）

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  函

㆗華民國 113 年 11 ㈪ 22 ㈰

新北稅㈯字第 1133141955 號

（法院變賣共㈲物所涉㈯㆞增值稅課徵疑義）

內政部 函 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18 ㈰

台內㆞字第 11301482101 號

（洗錢防制法第㈩㆒條第㈥㊠非信託業之受託㆟㈾訊申

報更新申報及信託㆞位揭露辦法事宜）

內政部 函 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9 ㈰

台內㆞字第 11302668241 號

（ 113 年度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㈾

恐業務非現㆞ ( 書面 ) 查核主要缺失事㊠）

行政院令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24 ㈰

院臺法字第 1130015946 號

（依洗錢防制法第㈤條第㆕㊠規定為以㆘之修正指定事

宜）

內政部國㈯管理署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10 ㈰

國署都字第 1130122844 號函

（㈲關審查容積移轉案件，涉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

辦法及㈬利法第 82 條㊜用疑義）

內政部國㈯管理署 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6 ㈰

國署建管字第 1130120012 號函

（關於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利用 App 、通訊群組、公眾

信箱張貼催繳管理費所涉個㆟㈾料利用之㊜法性之疑義）

㈳團法㆟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㆗華民國 113 年 12 ㈪ 30 ㈰

全㆞公 (10) 字第 11310974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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㈶政部令㆗華民國113年12㈪4㈰ 台㈶產改字第11350004460號

1

2

３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  條

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㆘

簡稱危老條例）第㈤條之㆒第㆔㊠規定訂定之。

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㆘：

㆒、主辦機關：指㈶政部國㈲㈶產署。
　

㆓、執行機關：指危老重建範圍負責國㈲非公用房㆞

　　實務處理作業之㈶政部國㈲㈶產署所屬分署。
　

㆔、管理機關：指國㈲公用房㆞之管理機關。
　

㆕、危老基㆞：指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建築基㆞。
　

㈤、危老申請㆟：指依危老條例申請危老重建者，且

　　係危老基㆞之預定起造㆟。

國㈲房㆞㈲合理之利用計畫，無法參與危老重建之情

形如㆘：
　

㆒、管理機關已㈲利用或開發計畫，並經其主管機關

　　核定（准）。
　

㆓、管理機關已編列預算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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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已納入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

　　計畫範圍。
　

㆕、執行機關選定設定㆞㆖權標的或報經主辦機關同

　　意辦理改良利用。
　

㈤、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㈲利用計畫之國㈲非公用房

　　㆞。

４

５

第  條

第  條

危老申請㆟徵詢重建計畫範圍內國㈲房㆞參與危老重

建，應依㆘列各款條

件辦理：
　

㆒、危老基㆞無危老條例第㈤條之㆒第㆒㊠第㆓款及

　　第㆔款規定情形。
　

㆓、危老申請㆟應取得危老基㆞內全體私㈲㈯㆞及合

　　法建築物所㈲權㆟之同意。
　

㆔、以前款同意文件所載之預定起造㆟為危老申請

　　㆟，如預定起造㆟㆓㆟以㆖，且以其㆗㆒㆟為㈹

　　表申請時，應檢附其餘預定起造㆟同意文件。

危老申請㆟徵詢重建計畫範圍內國㈲房㆞參與危老重

建，應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㆒、徵詢意見書。
　

㆓、全體預定起造㆟身分證明文件：㉂然㆟，應檢附

　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法㆟或公司行號，應檢

　　附主管機關核准之立案證明或法㆟登記證明文件

　　及負責㆟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　

㆔、未會同申請之其餘預定起造㆟同意文件（預定起

　　造㆟僅㈲㆒㆟者免附）。
　

㆕、危老基㆞內國㈲㈯㆞與建築物清冊及㆞籍圖。
　

㈤、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證明（尚未實施都市計畫

　　者免附）或國家公園計畫㈯㆞使用分區證明。但

　　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能以電子處理查詢者，得免

　　予檢附，並由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列㊞查詢文件

　　併案存檔。
　

㈥、危老基㆞內全體私㈲㈯㆞及合法建築物所㈲權㆟

　　同意書影本。
　

㈦、重建計畫。
　

㈧、成本估算表。
　

㈨、願提供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分回之重建後㈯㆞、

　　建築物及停車位。
　

㈩、前款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分回之重建後㈯㆞、建

　　築物及停車位之計算說明及參考㈾料。
　

㈩㆒、合建契約書。
　

㈩㆓、切結書（含清除國㈲㈯㆞範圍內違章建物或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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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㆖物等事㊠）。
　

㈩㆔、估價報告書。
　

㈩㆕、其他經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認定㈲需要之文件。

６

７

第  條

第  條

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委由專業或技術服務廠商（含

團體或機構）就危老重建申請案提供專業或技術性之

㈿助。

危老申請㆟所提徵詢意見案涉及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國

㈲公用房㆞參與重建事宜，由管理機關依㆘列程序辦

理：
　

㆒、收件並檢視㈲無危老條例第㈤條之㆒第㆒㊠各款

　　規定情形；無㆖揭規定情形，應確認公用用途是

　　否廢止。
　

　　（㆒）用途廢止者：應依國㈲㈶產法第㆔㈩㆔條

　　　　　及第㆔㈩㈤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㈶產移交

　　　　　主辦機關接管。於移交主辦機關接管前，

　　　　　委由執行機關辦理危老重建相關事宜。

　　（㆓）用途未廢止，確㈲參與危老重建遂行公用

　　　　　目的需要者：
　

　　　　　１、屬事業㈾產或㈵種基㈮㈶產，逕依危

　　　　　　　老條例規定採㈿議合建方式參與危老

　　　　　　　重建。但擬分配房㆞作首長宿舍或職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務宿舍者，依本目之2規定辦理。
　

　　　　　２、本目之1本文以外公用房㆞，依㆘列

　　　　　　　方式辦理：
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１）敘明參與危老重建理由、需用

樓㆞板（含主建物及附屬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物，㆘同）面積及其他相關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㊠，報經其主管機關核准，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徵得主辦機關同意後，依危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條例規定採㈿議合建方式參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危老重建。但㆗央機關參與危

老重建分配房㆞作辦公廳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者，免徵得主辦機關同意。
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２）㈿議合建獲配樓㆞板面積超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管機關核准或主辦機關同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面積，而㈲留用必要時，應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報主管機關核定；無留用必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或未獲同意留用，應依國㈲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產法第㆔㈩㆔條及第㆔㈩㈤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規定變更為非公用㈶產移交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辦機關接管。
　

㆓、辦理㈿議合建估價作業：委由專業估價機構查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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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重建前後㈯㆞、合法建築物價值與重建成本及重

　　建分配價值比率。
　

㆔、委外查估及評定市價：依第㈨條規定程序辦理。
　

㆕、㈿議重建分配價值比率：依評定市價逕行與危老

　　申請㆟㈿議重建分配價值比率。
　

㈤、簽訂合建契約書：與危老申請㆟簽訂合建契約書。
　

㈥、出具國㈲房㆞危老參與公函：與危老申請㆟簽訂

　　合建契約書後，應出具國㈲房㆞危老參與公函予

　　危老申請㆟。

８第  條 危老申請㆟所提徵詢意見案涉及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國

㈲非公用房㆞參與重建事宜，由執行機關或國家住宅

及都市更新㆗心（以㆘簡稱住都㆗心）依㆘列程序辦

理：
　

㆒、收件並辦理初審：
　

　　（㆒）向執行機關提出者：經執行機關檢視無危

　　　　　老條例第㈤條之㆒第㆒㊠各款規定情形，

　　　　　函請住都㆗心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㆗心

　　　　　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

　　　　　辦法辦理。
　

　　（㆓）向住都㆗心提出者：除無危老條例第㈤條

　　　　　之㆒第㆒㊠第㆒款合理利用計畫之認定，

　　　　　由住都㆗心函請執行機關確認外，餘由住

　　　　　都㆗心檢視無危老條例第㈤條之㆒第㆒㊠

　　　　　第㆓款及第㆔款規定情形，依前目作業辦

　　　　　法辦理。
　

㆓、住都㆗心函告初評結果：住都㆗心初審評估具可

　　行性後通知執行機關者，執行機關應出具國㈲房

　　㆞危老參與公函予危老申請㆟。
　

㆔、住都㆗心辦理價購參與重建評估作業：住都㆗心

　　評估通過者，續辦價購國㈲非公用房㆞參與危老

　　重建事宜；經其評估不同意參與，或國㈲非公用

　　房㆞參與危老重建後分回之建築物未達㆒戶，且

　　住都㆗心無法補足差額分回㆒戶時，應函知執行

　　機關不能參與。

９第  條 管理機關經管國㈲公用房㆞採㈿議合建方式參與危老

重建，應循該㈶產價格評估審議機制評定市價。
　

國㈲公用房㆞未訂㈲價格評估審議機制者，其市價依

國㈲㈶產計價方式規定，委由專業估價機構辦理查估

重建前後㈯㆞、合法建築物價值與重建成本及重建分

配價值比率，並依㆘列程序辦理：
　

㆒、管理機關將估價報告書函送㈯㆞或建築物所在㆞

　　之執行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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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、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依國㈲㈶產計價方式規定辦

　　理評定價格。
　

㆔、國㈲㈶產估價小組或國㈲㈶產估價委員會㈲修正

　　意見時，管理機關應責成委外之專業估價機構配

　　合修正估價報告書。

10

11

12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  條

管理機關採㈿議合建方式參與危老重建，國㈲公用房

㆞應按㈿議重建分配價值比率選擇分配危老重建後之

房、㆞，申請分配之位置，以集㆗為原則。

本辦法所需書表之格式，由主辦機關定之。

本辦法㉂發布㈰施行。

訂定

「通訊使用者㈾料管理辦法」

法務部

內政部

㆗華民國113年12㈪25㈰

法令字第11304545430號

台內警字第11300491400號

令

1

2

３

４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  條

本辦法依通訊保障及㈼察法（以㆘簡稱本法）第㈩㆒

條之㆒第㈩㆒㊠規定訂定之。

檢察官依本法第㈩㆒條之㆒第㆒㊠及第㈩㊠規定調取

通訊使用者㈾料，應將進行調取之文件附卷，以備查

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司法警察官依本法第㈩㆒條之㆒第㆒㊠及第㈩㊠規定

調取通訊使用者㈾料，應於立案後，具㈴填載申請表

單，經機關首長、主管或其授權㆟員核准，始得調

取，並應留存表單附卷，以備查考。

依本法調取之通訊使用者㈾料應予保密，不得無故洩

漏、交付或利用。
　

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依本法查詢、傳輸及儲存通

訊使用者㈾料之調取過程，應實施防止竊取、竄改、

毀損、滅失或洩漏之㊜當安全維護措施。

依本法調取之通訊使用者㈾料，應妥善保存，編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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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
６

７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  條

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應留存調取通訊使用者㈾料

之統計數據，並應建立稽核機制，以確保通訊使用者

㈾料之調取、保存及銷燬程序符合本法及本辦法之要

求。

第㆔條㉃前條之規定，於各情報機關報請綜理國家情

報工作機關依本法第㈩㆒條之㆒第㈨㊠調取通訊使用

者㈾料之情形，準用之。

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應指定受理單位，並

設置專用之電話傳真機、電子媒體或㈾訊系統，供為

受理與答覆調取通訊使用者㈾料之用。電信事業及設

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查得使用者㈾料後，得以電話傳真

機、電子媒體或㈾訊系統回傳之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處理調取通訊使用者

㈾料，應依受理查詢之先後順序儘速處理。但案情㈵

殊、情況緊急之查詢，應㊝先處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查詢之通訊使用者不屬受理查詢之電信事業、設置公

眾電信網路者，或通訊使用者㈾料已逾㈾料保存期

限，致無法提供者，該電信事業、設置公眾電信網路

者仍應回復，並說明原因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案檔卷內供本案使用，並依檔案法、檢察機關或司法

警察機關㊜用之檔案管理作業規定保存及銷燬。

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，其經辦調取作業之

㆟員，對於調取作業之過程及所查得㈾料之內容等，

應予保密，不得外洩。

８

９

第  條

第  條

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處理調取通訊使用者

㈾料，得以每號新臺幣㈤元計收，按㈪結算之。　　
　

法官及檢察官依法查詢通訊使用者㈾料者，得減收或

免收調取費用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執行調取機關如已付費調取通信紀錄或網路流量紀

錄，所併調取之通訊使用者㈾料應予免收調取費用。

本辦法㉂發布㈰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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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國㈲非公用㈯㆞參與都市更新

㊟意事㊠」部分規定

㈶政部國㈲㈶產署令　㆗華民國113年12㈪18㈰

台㈶產署改字第11350004760號

㈤

㈨

㈩

㆓㈩

㈧、

、

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㈲公共設施

用㆞，非屬都市更新條例（以㆘簡稱都更條例）第㈤㈩㆒

符合處理原則第㆔點第㆔㊠規定，得主導辦理都市更新之

國㈲㈯㆞，除實施者已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請都市更

新主管機關審議者外，執行機關應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　

（㆒）更新單元（含擬劃定）範圍內國㈲㈯㆞面積達更新

　　　單元㈯㆞總面積㈤分之㆕者，應研提主導辦理都市

　　　更新之意見並檢送評估表（格式詳附表）、㆞籍圖、

　　　㆞籍㆞形套繪圖等㈾料函報主辦機關。
　

（㆓）更新單元（含擬劃定）範圍內國㈲㈯㆞面積達更新

　　　單元㈯㆞總面積㆓分之㆒，未達㈤分之㆕，且符合

　　　㆘列條件者，除都市更新事業申請㆟已取得更新單

　　　元範圍內私㈲㈯㆞及私㈲合法建築物所㈲權㆟各超

　　　過㆓分之㆒同意比例者外，應研提主導辦理都市更

　　　新之意見並檢送評估表、㆞籍圖、㆞籍㆞形套繪圖

　　　等㈾料函報主辦機關：
　

　　　１、國㈲㈯㆞出租、占用面積合計未達國㈲㈯㆞總

　　　　　面積㆔分之㆒。
　

　　　２、國㈲㈯㆞違占建戶、承租戶合計未達㆔㈩戶。
　

、

、

經行政院核定辦理標售之國㈲眷舍房㆞於標脫前，如位屬更

新㆞區或單元者，無需報請變更原核定之處理方式，得逕依

處理原則規定參與都市更新。

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㈨點第㆒㊠第㆒款第㆕目規定委託進

駐機關參與後續都市更新進程時，應副知都市更新主管機關

及實施者，後續召開相關會議時同時通知執行機關及進駐機

關，由進駐機關提出辦公廳舍建築規劃設計需求及後續辦理

驗收、點交更新後房㆞並負擔房㆞管理衍生之相關費用等。
　

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㈨點第㆒㊠第㆓款通知需用機關辦理

撥用及委託需用機關參與後續都市更新進程時，除㈲事業計

畫實施後始得辦理撥用之合理事由，另㊜時通知需用機關撥

用外，應敘明於事業計畫核定前辦竣撥用，並副知都市更新

主管機關及實施者，後續由該機關參與都市更新進程（含提

出㈳會住宅建築規劃設計需求及驗收、點交更新後房㆞），

並負擔房㆞管理衍生之相關費用等。

條第㆒㊠規定應共同負擔之㈦㊠公共設施用㆞者，除經依

都更條例第㈤㈩㆒條第㆔㊠規定㊝先指配者外，按更新後

應分配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、㆞或權利㈮方式參

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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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３、更新單元內私㈲㈯㆞及私㈲合法建築物所㈲權

　　　　　㆟㆟數均未達㆔㈩㆟。
　

　（㆔）前款都市更新事業申請㆟已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

　　　　私㈲㈯㆞及私㈲合法建築物所㈲權㆟各超過㆓分

　　　　之㆒同意比例者，應請都市更新事業申請㆟提供

　　　　範圍內私㈲㈯㆞及私㈲合法建築物登記謄本、該

　　　　等所㈲權㆟同意書影本，並出具切結書具結所取

　　　　具之同意書屬實，如㈲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　

　（㆕）第㆓款租、占面積及㆟數之計算，依㆘列方式辦

　　　　理：
　

　　　　１、國㈲㈯㆞出租、占用面積合計未達國㈲㈯㆞

　　　　　　總面積㆔分之㆒，該㆔分之㆒按百分之㆔㈩

　　　　　　㆕計算，所得之數據非整數者，小數部分採

　　　　　　無條件進位法。
　

　　　　２、國㈲㈯㆞違占建戶、占用面積及承租戶、出

　　　　　　租面積依國㈲非公用㈶產管理系統所載內容

統計；其㆗戶數部分，按㆒門牌為㆒戶統

　　　　　　計。如系統㈾料不明，應先辦理勘查。屬公

　　　　　　用㈶產者，應洽請各該管理機關查明。
　

　　　　３、私㈲㈯㆞及私㈲合法建築物所㈲權㆟數，依

　　　　　　㆞政機關登記謄本所載㆟數統計。如建築物

　　　　　　未辦理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，則以現場貼

　　　　　　掛門牌或政府機關提供之建築物相關查詢系

　　　　　　統（如臺北市㆞理㈾訊網），按㆒門牌為㆒

　　　　　　㆟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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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民宿管理辦法」第㈧條、

第㆓㈩㈦條、第㆔㈩㈨條

交通部令  ㆗華民國113年12㈪19㈰  交授觀宿字第11306010901號

8第  條 民宿之申請登記應符合㆘列規定：
　

㆒、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。但第㆕條第㆒㊠但

　　書規定㆞區，其經營者為農舍及其座落用㆞之所

　　㈲權㆟者，得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。
　

㆓、由建築物實際使用之㉂然㆟㉂行經營，並以㆒家

　　為限。但離島㆞區經當㆞政府或㆗央相關管理機

　　關委託經營，且同㆒㆟之經營客房總數㈩㈤間以

　　㆘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㆔、不得設於集合住宅。但以集合住宅㈳區內整棟建

　　築物申請，且申請㆟取得區分所㈲權㆟會議同意

　　者，㆞方主管機關得為保留民宿登記廢止權之附

　　款，核准其申請。
　

㆕、客房不得設於㆞㆘樓層。但㈲㆘列情形之㆒，經

　　㆞方主管機關會同當㆞建築主管機關認定不違反

　　建築相關法令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當㆞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具㈲原住民族

　　　　　傳統建築㈵色者。
　

　　（㆓）因周邊㆞形高低差造成之㆞㆘樓層且㈲對

　　　　　外窗者。
　

㈤、不得與其他民宿或營業之住宿場所，共同使用直

　　通樓梯、走道及出入口。

27

39

第  條

第  條

民宿經營者應將民宿登記證及客房配置圖置於門廳明

顯易見處，並將民宿專用標識牌置於建築物外部明顯

易見之處。

交通部辦理㆘列事㊠，得委任交通部觀光署執行之：
　

㆒、依第㈩㆕條第㆓㊠規定，為民宿登記證格式之規

　　定。
　

㆓、依第㆓㈩㆒條第㆓㊠及第㆔㈩㆔條第㆓㊠規定，

　　受理㆞方主管機關陳報㈾料。
　

㆔、依第㆔㈩㆕條規定，舉辦或委託㈲關機關、團體

　　辦理輔導訓練。
　

㆕、依第㆔㈩㈤條規定，獎勵或表揚民宿經營者。
　

㈤、依第㆔㈩㈥條規定，進入民宿場所進行訪查及對

　　民宿定期或不定期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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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第㆒條之㆒

1-1第  條 ㆒、經㈳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㈳會福利㈶

　　團法㆟。
　

㆓、經長期照顧服務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公益性長期

　　照顧服務機構法㆟。
　

㆔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老㆟福利法、

　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㈳會救助法等㈳會福利

　　相關法規，經該管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㈳會福利

　　機構。
　

㆕、㈶團法㆟依前款附設之㈳會福利機構。
　

㈤、依㆟民團體法設立之㈳會團體並經法㆟登記，其

　　章程規定設立㊪旨與目的及主要任務係為從事兒

　　童、少年、老㆟、婦㊛、身心障礙、性侵害防

　　治、家庭暴力防治及㈳會救助等㈳會福利業務

　　者。
　

本法第㆔條第㆔款所稱轉租，指前㊠㈳會福利團體提

供本法第㆕條經濟或㈳會弱勢者居住並提供生活支持

服務為限，不包含提供護理、養護、安養及長期照顧

等㊠目。

修正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與其家庭成

員及㈲密切關係之範圍認定標準」

法務部

內政部

㆗華民國113年12㈪25㈰

法令字第11304545430號

台內警字第11300491400號

令

1

2

第  條

第  條

本標準依洗錢防制法（以㆘簡稱本法）第㈧條第㆕㊠

後段規定訂定之。

本法第㈧條第㆔㊠所稱國內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，其

範圍如㆘：

㆒、總統、副總統。

㆓、總統府㊙書長、副㊙書長。

㆔、國家安全會議㊙書長、副㊙書長。

㆕、㆗央研究院院長、副院長。

㈤、國家安全局局長、副局長。

㈥、㈤院院長、副院長。

㈦、㈤院㊙書長、副㊙書長。

㈧、立法委員、考試委員及㈼察委員。

㈨、司法院以外之㆗央㆓級機關首長、政務副首長、

　　㆗央㆓級獨立機關委員及行政院政務委員。

㈩、司法院大法官。

㈩㆒、最高法院院長、最高行政法院院長、懲戒法院

　　　院長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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㈩㆓、直轄市、縣（市)政府之首長、副首長。

㈩㆔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議會正、副議長。

㈩㆕、駐外大使及常任㈹表。

㈩㈤、編階㆗將以㆖㆟員。

㈩㈥、國營事業相當簡任第㈩㆔職等以㆖之董事長、

　　　總經理及其他相當職務。

㈩㈦、㆗央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民意機關組成黨團之

　　　政黨負責㆟。

㈩㈧、擔任前㈩㈦款以外職務，對於與重大公共事務

　　　之推動、執行，或鉅額公㈲㈶產、國家㈾源之

　　　業務㈲核定權限，經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

　　　㆟員。

３

４

第  條

第  條

本法第㈧條第㆔㊠所稱國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，指

在㆗華民國以外之國家或㆞區，擔任國家正副元首、

政府正副首長、議會議員、高級政府、司法或軍事官

員、國營㈽業高階經理㆟及重要政黨職務之㆟員。

本法第㈧條第㆔㊠所稱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

㆟，指在國際組織擔任正、副主管及董事或其他相類

似職務之高階管理㆟員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國際組織，指㆘列依條約、㈿定或相類之國際書

面㈿定所成立之組織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㆒、聯合國及其附隨國際組織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㆓、區域性國際組織。
　

㆔、軍事國際組織。
　

㆕、國際經濟組織。
　

㈤、其他文化、科㈻、體育等領域具重要性之國際組

　　織。

５

６

第  條

第  條

㈮融機構及指定之非㈮融事業或㆟員，於前㆔條所列

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離職後，仍應以風險為基礎評

估其影響力，認定其是否仍㊜用本法第㈧條第㆔㊠之

規定。
　

㈮融機構及指定之非㈮融事業或㆟員，對於前㊠之風

險評估，㉃少應考量㆘列要件：
　

㆒、擔任重要政治性職務之時間。
　

㆓、離職後所擔任之新職務，與其先前重要政治性職

　　務是否㈲關連性。

本法第㈧條第㆔㊠所稱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，其家庭

成員範圍如㆘：
　

㆒、㆒親等直系血親或姻親。
　

㆓、兄弟姊妹。
　

㆔、配偶及其兄弟姊妹。
　

㆕、相當於配偶之同居伴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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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第  條 本法第㈧條第㆔㊠所稱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㈲密切

關係之㆟，係指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具密切㈳會或

職業關係之㆟。
　

前㊠所稱密切㈳會或職業關係，得參考㆘列基準判斷

之：
　

㆒、　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同㆒合夥事業之合夥

　　㆟。
　

㆓、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同㆒公司之董事、㈼察

　　㆟或高級主管。
　

㆔、　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㈲密切商業往來關係之

　　㆟。
　

㆕、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之受僱㆟或僱用㆟。
　

㈤、由前款受僱㆟或由其擔任㈹表㆟之法㆟所僱用之

　　㆟。
　

㈥、　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同㆒借款債務之借款

　　㆟、保證㆟或提供擔保之㆟。
　

㈦、㈹理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本法第㈩㆓條第㆒㊠

　　達㆒定㈮額之通貨交易之㆟。
　

㈧、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同㆒法㆟或信託之實質

　　受益㆟。

㈨、擔任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利益所設立法㆟或信

　　託之實質受益㆟。
　

㈩、受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委託，負責持㈲、管理或

　　運用其㈾產或其他利益之㆟。
　

㈩㆒、以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為受益㆟之㆟身保險契

　　　約，該契約之要保㆟及被保險㆟。
　

㈩㆓、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所屬㆟民團體或工會之負

　　　責㆟。

８

９

第  條

第  條

第㆓條㉃第㆕條所列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之㆟離職後，

經㈮融機構及指定之非㈮融事業或㆟員評估認定仍㊜

用本法第㈧條第㆔㊠之規定者，其家庭成員及與其㈲

密切關係之㆟，亦㊜用之。

本標準㉂發布㈰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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㈶政部令 ㆗華民國113年12㈪3㈰

台㈶稅字第11304656750號

㆒

㆓

、

、

所得稅法第17條第1㊠第2款第3目之8房屋租㈮支出

㈵別扣除但書規定，納稅義務㆟、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在

㆗華民國境內㈲房屋者，指該等㆟租屋期間在㆗華民國境內

㈲房屋，或㈲以設定㆞㆖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者。但該等㆟

㈲㆘列情形之房屋，視為非其㉂㈲房屋，納稅義務㆟應於辦

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詳附件）供稅

捐稽徵機關核認：
　

（㆒）經政府公告拆遷或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

　　　張貼危險標誌之房屋。
　

（㆓）已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達5成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　　　主管機關認定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。
　

（㆔）繼承取得共㈲房屋且納稅義務㆟、配偶及受扶養直系

　　　親屬持分合計非全部。
　

（㆕）納稅義務㆟、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因就業、就㈻、

　　　就㊩因素而需異㆞租屋，且合計僅㈲前3款以外之1

　　　屋（含共㈲房屋），供其㉂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

　　　使用。
　

（㈤）納稅義務㆟符合納稅義務㆟與配偶分居得各㉂辦理綜

納稅義務㆟依前點規定申報房屋租㈮支出㈵別扣除，經稅捐

稽徵機關查明㈲藉法律形式或其他安排，規避或減少納稅義

務情事者，不㊜用之。

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第 2 條規

定，與配偶各㉂辦理結算申報，其配偶之㉂㈲房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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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㈯管理署 ㆗華民國113年12㈪10㈰

國署都字第1130122844號函

主旨：㈲關貴府函詢為審查容積移轉案件，涉及都市計畫容積移

　　　轉實施辦法及㈬利法第82條㊜用疑義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㆒

㆓

㆔

、

、

、

復貴府113年 11㈪26㈰府建計字第1130224734

號函。

㈲關各級政府所為都市計畫內㈯㆞之徵收，按司法院大法

官會議釋字第 513 號解釋文摘略：「 ...... 都市計畫㆒經

公告確定，即發生規範之效力。除法律別㈲規定外，各級

政府所為㈯㆞之使用或徵收，㉂應符合已確定之都市計畫

……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前段：『都市計畫範圍內，各級

政府徵收私㈲㈯㆞或撥用公㈲㈯㆞，不得妨礙當㆞都市計

畫。』依其規範意旨，㆗央或㆞方興建公共設施，須徵收

都市計畫㆗原非公共設施用㆞之私㈲㈯㆞時，㉂應先踐行

變更都市計畫之程序，再予徵收，未經變更都市計畫即遽

行徵收非公共設施用㆞之私㈲㈯㆞者，與㆖開規定㈲

違。」

查㈬利法第 82 條規定：「㈬道治理計畫線或用㆞範圍線

內之㈯㆞，經主管機關報請㆖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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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『徵收』之 ...... （第 1 ㊠）。 ...... 主管機關依第 1 ㊠

公告之㈬道治理計畫線或用㆞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

之用㆞，或依計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道

治理，致無法使用之私㈲㈯㆞及既㈲堤防用㆞，應視實際

需要辦理『徵收』（第3㊠）。河川區域內依前㊠致無法

使用之私㈲㈯㆞，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，經主管機關

核定實施計畫，而尚未辦理徵收前，得準用都市計畫法

第 83 條之 1 第 2 ㊠所定辦法 ...... 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。

（第 4㊠）。」

㆕

㈤

㈥

、

、

、

復查經濟部為依㈬利法第 82條辦理實施計畫書格式及相

關附件，以 106年 1㈪ 9㈰經授㈬字第 106202002

80 號函致其所屬㈬利署各河川局及各㆞方政府：「 ......

㆓、 ...... 為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前段規定，避免妨礙

各㆞都市計畫 ...... 建議各該都計主管機關於受理容積移轉

申請時，先行檢視㈲無妨礙都市計畫。」（正本諒悉）

綜㆖，㈬利法第 82 條第 4 ㊠規定得以容積移轉之㈯㆞

，其前提必須符合同條第3㊠所列應視實際需要徵收之㈯

㆞，依照㆖開大法官釋字第 513 號解釋文，㉂應先踐行

變更都市計畫之程序，始得辦理徵收，該得予徵收之㈯㆞

於徵收前始得㈲容積移轉之㊜用，以免妨礙都市計畫之實

施。本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㆞，經納入㈬利法第 82 條

實施計畫範圍內，惟尚未踐行都市計畫程序變更為河川區

另外，㈬利法第 82 條公告實施計畫範圍㈯㆞，與依都市

計畫法劃設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㆞，兩者法令依據及目

的並不相同，貴府所定之容積移轉許可要點，如擬將㆖開

兩者㈯㆞併同納入規定，建議應將兩者㈯㆞作分別㊜當之

規定，以避免誤解致生相關疑義。

前，仍應依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私㈲公共設施保留㆞

得容積移轉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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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㈯管理署 ㆗華民國113年12㈪6㈰

國署建管字第1130120012號函

主旨：關於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利用App、 通訊群組、公眾信箱

　　　張貼催繳管理費所涉個㆟㈾料利用之㊜法性之疑義1案，

　　　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㆒

㆓

、

、

依據個㆟㈾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113年11㈪15㈰個㈾

籌法字第1130060013號移文單辦理。

按本署（前營建署） 107 年 7 ㈪ 9 ㈰營署建管字第 10

70047855 號書函說明㆓、㆔：「㆓、依『……個㆟

㈾料保護法（以㆘簡稱個㈾法）規定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

會（以㆘簡稱管委會）對住戶個㆟㈾料之蒐集或處理，如

於『住宅行政』（㈹號 401） ㈵定目的內，並符合法定

情形之㆒（如：法律明文規定、與當事㆟㈲契約或類似契

約之關係等），得於蒐集之㈵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該等

個㆟㈾料（個㈾法第 5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0 條 1 ㊠參

照）。（㆓）管委會如對住戶個㆟㈾料為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，㉂應符㆖述規範……』為法務部 104 年 10 ㈪ 19

㈰法律決字第 10400664920 號書函……所明示。

㆔、次按『㈲關公寓大廈、基㆞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

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，除法令另㈲規定外，得以規約定

之。』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1 ㊠所明定。…

…，尚非法所不許，惟仍應符合個㈾法相關規定。……」

故㈲關㈳區管理委員會對住戶個㆟㈾料為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事宜，依㆖開函釋辦理。㉃於涉及個案事實認定之疑

義，請本權責核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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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3 年 ㈪11 法 規 彙 編

㈳團法㆟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㆗華民國113年12㈪30㈰

全㆞公(10)字第11310974號

主旨：㈲關建議延長高風險抵押權設定案件處理時限事宜1案，

請轉知所屬㆞政士會員給予登記機關支持與體諒，如說

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㆒

㆔

㆓

、

、

、

依據內政部113年12㈪26㈰台內㆞字第1130267

351號函以及立法委員吳秉叡國會辦公室113年12㈪

19㈰交辦「㆞政機關防範或阻止不動產詐騙建議加強事

㊠」辦理及內政部同年12㈪6㈰台內㆞字第1130267

005號函續辦。

㆖開建議延長高風險案件處理時限1節，籲請本會所屬各

會員公會轉知各㆞政士同業，應給予登記機關支持與體諒

之相關理由說明如㆘：
　

(㆒)查目前各㆞方政府受理㆟民申請抵押權設定（抵押權

　　㆟非㈮融機構）登記案件之處理時限為1㉃3個工

　　㆝不等。
　

(㆓)茲為利所㈲權㆟冷靜審慎思考其決定，建議該類案件

　　處理時限延長為3個工作㆝以㆖，理由如㆘︰
　

　　1.考量㈯㆞登記係屬㆞方㉂治事㊠，由直轄市或縣

　　　(市)政府㆞政機關辦理(㆞方制度法第18條、第

　　　19條、㈯㆞法第39條參照)。
　

　　2.且於實務㆖確㈲登記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，所㈲權

　　　㆟經關懷提問或家㆟勸說，始驚覺遭詐騙之情形。
　

(㆔)綜㆖所述，因詐騙事件頻傳，且不動產價值高，㈲關

內政部前於113年11㈪28㈰召開「研商登記機關如何

防範或阻止詐騙事件之具體作法事宜」會議，就強化登記

機關受理高風險抵押權設定案件(㆘稱高風險案件)之防詐

機制作成㆘列決議，供登記機關執行參考：
　

(㆒)高風險案件除抵押權㆟非㈮融機構，且以㉂然㆟居多

　　外，並具㈲「抵押權設定登記與預告(信託)登記連件

　　申辦」、「提供擔保之不動產無任何抵押權設定」、

　　「所㈲權㆟年齡為60歲以㆖」、「㈲流抵約定條款」

　　等㈵徵之㆒。
　

(㆓)登記機關得視情況進行關懷提問，若發現可疑案件或

　　㆟士，可通知轄區警察到場㈿助關懷提問及查處。
　

(㆔)建議延長高風險案件之處理時限，俾利所㈲權㆟冷靜

　　審慎思考其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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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開登記機關延長處理時限及進行關懷提問1事，籲

　　請本會所屬各會員公會儘速轉知各㆞政士同業，並請

　　給予登記機關支持與體諒，公私㈿力共同防範不動產

　　詐騙事件，保障民眾㈶產權益。

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  函

㆗華民國113年11㈪22 ㈰

新北稅㈯字第 1133141955號

主旨：㈲關貴會函詢經由法院變賣共㈲物所涉㈯㆞增值稅課徵疑

義㆒案 ，復請查照 。

說明：

㆒

㆓

、

、

依㈶政部賦稅署113年10㈪28㈰臺稅㈶產字第1130

4026340號移文單交㆘貴會113年10㈪22㈰全㆞

公(10)字 第11310886號函辦理。

按「㈯㆞增值稅之徵收，應依照㈯㆞漲價總數額計算，於

㈯㆞所㈲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行之。……」、「已規定㆞

價之㈯㆞，於㈯㆞所㈲權移轉時，應按其㈯比漲價總數額

徵收㈯㆞增值稅。……」及「平均㆞權條例第47條第2

㊠（現為第47條之1) 、㈯㆞稅法第30條（現為第31

條）第1㊠關於㈯㆞增值稅徵收及㈯㆞漲價總數額計算之

規定，旨在使㈯㆞㉂然漲價之利益歸公，與憲法第 15

條、第19條及第143條並無牴觸。惟是㊠稅款，應向獲

得㈯㆞㉂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，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

則。」分別為平均㆞權條例第36條第1㊠、㈯㆞稅法第

28 條所明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72 年 5 ㈪ 6 ㈰釋字

第180號解釋參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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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經由法院拍賣共㈲㈯㆞，倘由部分共㈲㆟拍定買回，各該

拍定㆟原㈲持分㈯㆞，其所㈲權主體並未變更，㈯比增值

利益尚未真正實現，該原㈲持分㈯㆞應不課徵㈯㆞增值

稅；惟嗣後再移轉時，該原㈲部分之原㆞價應以本次拍定

前之原規定㆞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準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

課徵㈯㆞增值稅。

內政部 函  ㆗華民國113年12㈪18㈰

台內㆞字第11301482101號

主旨：「洗錢防制法第㈩㆒條第㈥㊠非信託業之受託㆟㈾訊申報

更新申報及信託㆞位揭露辦法」，業經法務部於 113 年

11 ㈪ 25 ㈰以法令字第 11304546200 號令訂定發

布（如附件公報㈾料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㆒

㆓

㆔

、

、

、

依據法務部113年11㈪25㈰法檢字第113045462

40號函辦理。

按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㈲關之行

為，屬洗錢法制法（㆘稱本法）第5條所稱指定之非㈮融

事業或㆟員，依本法第 11 條規定，其擔任受託㆟時，應

就信託㈾訊進行申報，於㈾訊發生變更時更新申報㈾訊；

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以信託㈶產與㈮融機構、指定之非

㈮融事業或㆟員建立業務關係，或進行達㆒定㈮額（新臺

幣㈤㈩萬元）之臨時性交易時，並應主動揭露其在信託㆗

之㆞位。

關於前開信託㈾訊申報（首次申報）或更新申報（㈾訊變

更）之表單與申報方式，及信託㆞位之揭露，俟本部研訂

後另函通知相關作業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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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令 ㆗華民國113年12㈪24㈰

院臺法字第1130015946號

㆒、依洗錢防制法第㈤條第㆕㊠規定為以㆘之修正指定：
　

　　（㆒）洗錢防制法第㈤條第㆓㊠所定提供虛擬㈾產服務之事

　　　　　業或㆟員之範圍，指在我國境內為他㆟從事㆘列活動

　　　　　為業者：
　

　　　　　１、虛擬㈾產與新臺幣、外國貨幣及大陸㆞區、香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或澳門發行之貨幣間之交換。
　

　　　　　２、虛擬㈾產間之交換。
　

　　　　　３、進行虛擬㈾產之移轉。
　

　　　　　４、保管、管理虛擬㈾產或提供相關管理工具。
　

　　　　　５、參與及提供虛擬㈾產發行或銷售之相關㈮融服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務。
　

　　（㆓）虛擬㈾產指運用密碼㈻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

　　　　　技術，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、交換或移轉之價值，

　　　　　且用於支付或投㈾目的者。但不包括數位型式之新臺

　　　　　幣、外國貨幣及大陸㆞區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、

　　　　　㈲價證券及其他依法令發行之㈮融㈾產。

　　（㆔）㈮融機構從事第㆒款活動者，依其所屬之㆗央目的事

　　　　　業主管機關所定洗錢防制相關規定辦理。
　

㆓、本令㉂㆗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㈩㆓㈪㆓㈩㆕㈰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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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  ㆗華民國113 年12㈪9㈰

台內㆞字第11302668241 號

主旨：檢送 113 年度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㈾

恐業務非現㆞（書面）查核主要缺失1份，請加強教育訓

練、宣導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㈾恐工作，並轉請各㆞方公

會轉知所屬會員㊟意及避免相同缺失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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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

111年度㆖字第2號判決簡評

㆒、 爭點

㆓、 判決意旨

民國89年 1㈪ 26㈰公布施行前，以多筆農㆞合併計算基

㆞面積興建農舍，倘農舍坐落基㆞不足 0.25 公頃 ( 例如本

案農舍用㆞面積 685㎡+ 配合耕㆞面積為 9,690.3㎡)，

是否可以主張解除套繪管制？

102 年 7 ㈪ 1 ㈰修正後農業用㆞興建農舍辦法第 2 條第 1

㊠第3款㆗所謂「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㆞」，即係指農舍

所坐落之該㆒筆㆞號㈯㆞而言。換言之，現行條文㆗之用字

雖為該「筆」，然其係為避免與建管法規㆗㈹稱多數㈯㆞之

該「㊪」混淆，方修正條文用語。是以，解釋㆖開農業用㆞

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4 ㊠所稱之「農舍坐落該筆農業用

㆞面積大於 0.25 公頃」，即應指農舍所坐落之該㆒筆農業

用㆞須大於 0.25 公頃，而不包括配合耕㆞。另㆖開農業用

㆞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3 ㊠㈲關農業用㆞解除套繪管制

之規定，顯將農業發展條例 89 年修正施行前即已申請興建

農舍之情形涵蓋在法令的㊜用範圍內，農民前以所㈲多筆農

業用㆞或整筆農業用㆞申請興建農舍，事後因本條例修正施

　 作者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 黃信雄㆞政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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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開放農業用㆞㉂由買賣及㈲條件分割，導致㈲農㆞移

轉、分割等情形，符合相關要件，即得申請依變更使用執

照程序刪除超出農舍用㆞與農業用㆞面積比例之部分農業

用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原判決因認被㆖訴㆟以原處分否准㆖訴㆟解除系爭㈯㆞套繪

管制之申請，並無不合等情，核無違誤。是㆖訴㆟主張原判

決認農業用㆞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4 ㊠所稱之「農舍坐

落該筆農業用㆞面積大於 0.25 公頃」，即應指農舍所坐落

之該㆒筆農業用㆞須大於0.25公頃，而不包括配合耕㆞。

㆔、簡評

農業發條例民國 89 年以前興建農舍坐落基㆞面積為未達

0.25 公頃，得結合鄰近 10 公里內配合耕㆞達到 0.25 公

頃面積標準以㆖申請農舍建築。與現今農業用㆞興建農舍辦

法 89年修正後第2條第3㊠：申請興建農舍之「該筆農業

用㆞」面積不得小於 0.25 公頃。即單筆㈯㆞面積須達

0.25 公頃以㆖始可申請，不得像之前可以使用配合耕㆞方

式 ( 多筆㈯㆞合併計算 ) 。在本案農舍用㆞單筆未達 0.25

公頃時，礙於法令規定不得解除套繪管制而分割，遇此情形

該如何解除套繪？

本案判決提供救濟方法為農業用㆞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

4㊠之反面解釋，應得其他㈯㆞所㈲權㆟之同意，始得逕依

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解除套繪管制 ( 前㊠第㆔款農舍坐落該筆

農業用㆞面積大於零點㆓㈤公頃，且㆓者面積比例符合法令

規定，其餘超出規定比例部分之農業用㆞得免經其他㈯㆞所

㈲權㆟之同意，逕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解除套繪管制。 ) 亦

即不得單方面向主管機關聲請解除套繪，因不符合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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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㆗分院

民事判決108年度㆖字第32號簡評

㆒、 爭點

㆓、 判決意旨

早期都市計畫發布前農業區內之「建」㆞目之㈯㆞ (106

年1㈪1㈰起已廢除㆞目等則制度)，作為其他農㆞之配合

耕㆞，而受㈲套繪管制，是否可以解除套繪管制？倘農舍

之所㈲㆟拒不配合㈿同辦理解除套繪，該配合耕㆞所㈲㆟

應如何主張權利？

1

2

3

.

.

.

按所㈲㆟對於妨害其所㈲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第

767 條第 1 ㊠㆗段定㈲明文。此所謂妨害者，係指以占

㈲以外方法，客觀㆖不法侵害所㈲權或阻礙所㈲㆟之圓

滿行使其所㈲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。而所謂「不法」，僅

須所㈲㆟對於行為㆟之妨害，於法令㆖並無容忍之義務為

已足，並非以行為㆟之妨害具㈲刑事責任或㈲民事㆖無

效、得撤銷事由為必要 (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㆖字第 24

20號判決參照)。

按所謂農業區之建㆞，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

30 條規定，係指農業區㈯㆞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㆞

目、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㆞、或已建築供居

本件㆖訴㆟之㈯㆞，當初既係作為配合之耕㆞，使被㆖訴

㆟之農舍得以順利取得使用執照，始遭套繪管制；而今既

然已㈲得解除㈯㆞套繪管制之方法，基於強化㈯㆞利用、

促進㈳會經濟㈲利發展之考量，亦無令㆖訴㆟之㈯㆞繼續

受套繪管制之必要。

　 作者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 黃信雄㆞政士

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㆞者而言。另「按都市計畫法臺灣

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㈲關農業區㈯㆞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

為建㆞目建築使用規定，係基於保障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

為建㆞目㈯㆞所㈲權㆟既㈲權益之考量，得依㆖開條文規

定，申請建造執照 ... 」，亦㈲內政部營建署 92 年 5 ㈪

28㈰營署都字第0920029923號函可㈾參照。

㆔、簡評

早期農㆞作為配合耕㆞提供他㆟興建農舍，㈰後要解除套繪

他方拒不㈿同辦理事由諸多，對於配合耕㆞所㈲㆟㈶產㆖本

㈲價值減損之損害，被㆖訴㆟雖主張農業用㆞興建農舍辦法

第 12 條第 3 ㊠第 1 款規定並不能作為民事請求權依據 ( 已

申請興建農舍領㈲使用執照之農業用㆞，除符合㆘列情形之

㆒者得解除套繪：農舍坐落之農業用㆞已變更為非農業用

㆞。 ) 在民法㆗卻可以尋求第 767 條所㈲權妨礙排除請求

權作為請求權基礎。但是客觀㆖需要符合解除套繪管制要

件，當他方拒不配合時，可以尋求法院命其㈿同辦理，以平

衡當事㆟權益，而非坐困愁城，損及配合耕㆞所㈲㆟之權
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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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

113年度台㆖字第2205號民事判決

㆖　訴　㆟　黃○萍

訴訟㈹理㆟　吳○胤律師

被 ㆖ 訴 ㆟　林○玉

　　　　　　蕭○宏

　

㆖列當事㆟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，㆖訴㆟對於㆗華民國 113

年 7㈪16㈰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㆓審判決（113年度重

㆖字第1號），提起㆖訴，本院判決如㆘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關於駁回㆖訴㆟請求被㆖訴㆟林○玉騰空返還房屋及給付

不當得利之㆖訴，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

蓮分院。

其他㆖訴駁回。

第㆔審訴訟費用，關於駁回其他㆖訴部分，由㆖訴㆟負擔。
　

　理　由

㆒、 

㆓、 

本件㆖訴㆟主張：伊於民國108年1㈪5㈰與訴外㆟○將

建設股份㈲限公司（㆘稱○將公司）簽訂成屋買賣契約書

（㆘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購買坐落花蓮縣○○市○○段 55

5、555 之 1、555 之 18、555 之 29 ㆞號㈯㆞應㈲部

被㆖訴㆟則以：㆖訴㆟與○將公司間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移

轉登記皆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，㆖訴㆟非系爭房㆞之

所㈲權㆟，無權請求伊騰空返還房屋及給付不當得利。被㆖

訴㆟蕭○宏未占用系爭房㆞；被㆖訴㆟林○玉為㆞主，與○

將公司合作興建「景○藍」建案（㆘稱系爭建案 ) ，○將公

司同意林○玉㉂ 103 年 12 ㈪ 28 ㈰起占㈲使用系爭房

㆞，作為林○玉得依約分配房㆞之擔保。㆖訴㆟明知㆖情，

猶㉂○將公司受讓系爭房㆞，不得主張林○玉為無權占㈲等

語，㈾為抗辯。

分依序 14 萬 2,821 分之 5,177、6,753 分之 245、

1分之1、6,075分之220（㆘合稱系爭㈯㆞）及其㆖同

段 83、92 建號建物應分部分依序 1 分之 1、6,897 分之

255（ 門牌號碼依序同㆖市○○路 0 段 828 之 22 號、

828 號；㆘合稱系爭房屋，與系爭㈯㆞合稱系爭房㆞），

並於同年㈪ 31 ㈰辦畢所㈲權移轉登記（㆘稱系爭移轉登

記 ) 。詎被㆖訴㆟無正當權源占用系爭房屋，受㈲相當於租

㈮之不當得利等情，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㊠前段、第 18

4 條第 1 ㊠前段、第 185 條第 1 ㊠前段、第 179 條規

定，求為命被㆖訴㆟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伊，及㉂ 111

年 10㈪ 5㈰起㉃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㈰止，按㈪連帶給付

伊新臺幣（㆘同） 3 萬 6,400 元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者，

不予贅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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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 

㆕、 

原審維持第㆒審就㆖開部分所為㆖訴㆟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其

㆖訴，係以：○將公司於 104 年 8 ㈪ 4 ㈰以系爭房㆞為㆖

訴㆟及訴外㆟黃○琳設定擔保債權總㈮額 840 萬元之最高

限額抵押權，再於 108 年 1 ㈪ 31 ㈰將系爭房㆞以買賣為

原因移轉登記予㆖訴㆟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次查蕭○宏於臺

灣花蓮㆞方法院（㆘稱花蓮㆞院）110年度司執字第189

93 號執行事件係林○玉之㈹理㆟，並未以系爭房㆞占㈲㆟

㉂居，不能認為蕭○宏占用系爭房㆞或受㈲不當得利。㆖訴

㆟與○將公司於 108 年 1 ㈪ 5 ㈰約定以價㈮ 2,000 萬元

購買系爭房㆞時，其㆖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○將公司之

債權㆟黃○琳 ( 擔保債權總額 840 萬元之 10 分之 7)、 包

○萍與陳○煌 ( 擔保債權總額 1,500 萬元之 12 分之 5)；

且系爭房㆞於 111 年 5 ㈪ 17 ㈰鑑估價值為 1,502 萬

1,588 元，㆖訴㆟與其配偶楊○遠並無購屋之迫切需求，

卻以顯逾市價之價格購買系爭房㆞；而○將公司竟未待㆖訴

㆟付足首期款 500 萬元，即移轉登記系爭房㆞予㆖訴㆟；

㆖訴㆟則於登記取得系爭房㆞後，猶以之為○將公司之債權

㆟沈○晃設定擔保債權總額 700 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；

均明顯悖於情理。㆖訴㆟與○將公司於 112 年 2 ㈪ 22 ㈰

另行簽訂買賣補充㈿議書（㆘稱系爭補充㈿議），將系爭房

㆞買賣價㈮調降為 1,300 萬元，並主張以㆖訴㆟㈸務報酬

債權 200 萬元抵銷，以被㆖訴㆟占用及㆖訴㆟㉂行復電及

更換門鎖為由依序扣抵 17 萬元、 3 萬 7,000 元，以㆖訴

本院之判斷：

(㆒)關於廢棄發回部分：

1.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㆟㊜法㈲此權

利，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㊠定㈲明文。該登記之

推定效力，觀其立法意旨，乃登記㈴義㆟除不得援以

㆟㈹償○將公司積欠黃○琳、訴外㆟徐○倫依序 588 萬

元、 5 萬元債務，暨交付面額合計 486 萬 3,000 元支票

5 紙之方式給付價㈮云云，均屬臨訟拼湊，難信為真。㆖訴

㆟與○將公司並無買賣系爭房㆞之真意，系爭買賣契約、系

爭移轉登記及系爭補充㈿議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。

又花蓮㆞院業於 107 年 3 ㈪ 30 ㈰判命○將公司將系爭建

案㆗之 10 戶房㆞移轉登記予林○玉，系爭房㆞雖非㆖開移

轉標的，惟供作宏將公司違約之擔保，㆖訴㆟長期擔任○將

公司會計，應無不知之理，其與○將公司佯裝買賣系爭房

㆞，以達配合○將公司脫產及將林○玉逐離系爭建案㈳區之

目的，並非善意，㉂非不動產登記絕對效力所保障之第㆔

㆟，不能取得系爭房㆞所㈲權，亦未受㈲相當租㈮之損失。

故㆖訴㆟依民法第 767 條、第 179 條、第 184 條第 1 ㊠

前段、第 185 條第 1 ㊠前段規定，請求被㆖訴㆟騰空返還

系爭房屋，及㉂ 111 年 10 ㈪ 5 ㈰起㉃騰空返還系爭房屋

之㈰止，按㈪連帶給付㆖訴㆟ 3 萬 6,400 元，均無理由，

不應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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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㆟外，得對其他任何㆟主

張之。若登記㈴義㆟之登記㈲無效或應塗銷之情形，

於依法定程序塗銷該登記前，其直接前手以外之第㆔

㆟，尚不得逕否認登記㈴義㆟之物權。系爭房㆞係由

○將公司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㆖訴㆟，現仍登記

㆖訴㆟為所㈲權㆟，林○玉則占㈲系爭房㆞，為原審

認定之事實。則縱㆖訴㆟與○將公司間就系爭房㆞所

為買賣之債權行為與移轉所㈲權之物權行為，均係基

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，而屬無效，依㆖說明，於

依法定程序塗銷㆖訴㆟之所㈲權登記前，林○玉尚不

得否認其所㈲權。乃原審竟謂㆖訴㆟非系爭房㆞之所

㈲權㆟，進而認其不得向林○玉主張權利，已㈲可

議。

2.次按民法第87條第1㊠所定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

必須表意㆟與相對㆟均明知其互為表現於外部之意思

表示係屬虛構，而㈲不受該意思表示拘束之意，始足

當之。又物權行為具㈲獨立性及無因性，不因其原因

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。原審係認○將公司與㆖訴

㆟間並無買賣系爭房㆞之真意，其將系爭房㆞移轉登

記予㆖訴㆟係為脫產及將林○玉逐出系爭建案㈳區之

目的。果爾，能否謂○將公司與㆖訴㆟間移轉登記系

爭房㆞之物權行為亦屬虛構，渠等㈲不受該物權行為

拘束之意，即滋疑義。原審未詳查審究，遽以前揭理

由謂○將公司與㆖訴㆟間系爭移轉登記亦屬無效，不

得依民法第 767 條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林○

玉遷讓返還房屋及給付不當得利，並屬速斷。㆖訴論

旨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

由。

(㆓)關於駁回其他㆖訴部分：

原審認定蕭○宏並未占用系爭房屋，㆖訴㆟不得請求其

騰空返還房屋及給付不當得利，爰就此部分為㆖訴㆟敗

訴之判決，駁回其㆖訴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背。㆖訴論

旨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㈲理

由。末查本件所涉法律㆖爭議不具重要性，無行法律審

言詞辯論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
㈤、 據㆖論結，本件㆖訴㆒部為㈲理由，㆒部為無理由。依民事

訴訟法第477條第1㊠、第478條第2㊠、第481條、

第 449條第1㊠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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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

113年度台㆖字第365號民事判決

㆖　訴　㆟　林○雅

訴訟㈹理㆟　黃○顯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卓○立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林○鈞律師

被 ㆖ 訴 ㆟　林○文

訴訟㈹理㆟　謝○杰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陳○怡律師

複 ㈹ 理 ㆟　王恩加律師

　

㆖列當事㆟間請求返還房屋所㈲權狀事件，㆖訴㆟對於㆗華民國

112 年 11 ㈪ 21 ㈰臺灣高等法院第㆓審更審判決（ 112 年度

㆖更㆒字第15號），提起㆖訴，本院判決如㆘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。
　

　　理　由

㆒、 

㆓、 

本件被㆖訴㆟主張：伊為原判決附表（㆘稱附表）所示房屋

及㈯㆞（㆘合稱系爭不動產）之所㈲權㆟，前委託兩造之父

即訴外㆟林○喜管理收益。林○喜於民國103年 3㈪ 8㈰

死亡，其繼承㆟即兩造及訴外㆟林○貞乃於同年7㈪24㈰

㆖訴㆟則以：系爭不動產僅借㈴登記在被㆖訴㆟㈴㆘，應屬

兩造及林麗貞共同繼承㉂林○喜之遺產。林○喜死亡後，兩

造及林○貞共同簽署系爭未交接清冊，約定由伊統籌以林○

喜遺產清償系爭貸款本息，並保管該清冊所載之不動產所㈲

權狀㉃清償完畢為止。惟因公款已於 105 年 5 ㈪ 17 ㈰用

簽訂「林○喜生前統收統支統籌管理家產未交接清冊」（

㆘稱系爭未交接清冊）。同意以系爭不動產（即系爭未交接

清冊㊠次 8 ㉃ 14） 設定抵押擔保以被㆖訴㆟㈴義向○○商

業銀行世貿分行之貸款（㆘稱系爭○○銀行貸款），及系爭

未交接清冊㊠次 1 ㉃ 7、15 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擔保以○

全㊩院㈴義向○○商業銀行板橋分行之貸款（㆘稱系爭○○

銀行貸款，與系爭○○銀行貸款合稱系爭貸款），均列為林

○喜之債務，約定㆖訴㆟㉂ 103 年 3 ㈪ 8 ㈰起㉂㆖開銀行

統籌動撥貸款餘額以㈾清償系爭貸款本息，清償完畢前，

系爭未交接清冊所列不動產所㈲權狀暫交㆖訴㆟保管，清償

完畢後，㆖訴㆟即應將所㈲權狀返還予伊。詎㆖訴㆟竟未依

約繳納系爭貸款本息，致㆖開擔保系爭○○銀行貸款之不動

產遭拍賣並執行完畢。因㆖訴㆟故意不清償系爭○○銀行貸

款本息，致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，其以此不正當行為，阻

止伊請求返還系爭不動產所㈲權狀（㆘稱系爭權狀）之清償

期屆㉃，其清償期應視為已屆㉃，惟經催未還等情。於原審

追加依系爭未交接清冊第2點約定，求為命㆖訴㆟返還系爭

權狀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部分，不予贅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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罄，被㆖訴㆟又拒絕將其所收取㈴㆘不動產之租㈮於扣除生

活費後之餘款交歸公款，致伊無法清償系爭○○銀行貸款，

伊並未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清償期屆㉃，被㆖訴㆟在系爭○○

銀行貸款本息清償完畢前，不得請求伊交付系爭權狀等語，

㈾為抗辯。

㆔、 

㆕、 

原審維持第㆒審所為㆖訴㆟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其㆖訴。係

以：系爭不動產係兩造父親林○喜預先分配予被㆖訴㆟之家

產，為被㆖訴㆟所㈲，系爭權狀原由林○喜保管，林○喜於

103 年 3 ㈪ 8 ㈰死亡，其繼承㆟即兩造及訴外㆟林○貞於

同年 7 ㈪ 24 ㈰簽訂系爭未交接清冊，同意以系爭不動產（

即系爭未交接清冊㊠次 8 ㉃ 14） 設定抵押擔保以被㆖訴㆟

為借款㆟之系爭○○銀行貸款，及系爭未交接清冊㊠次

1 ㉃ 7、15 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擔保以福○㊩院為借款㆟

之系爭○○銀行貸款，均列為林○喜之債務，約定㆖訴㆟㉂

103 年 3 ㈪ 8 ㈰起統籌㉂㆖開銀行動撥貸款餘額以清償系

爭貸款本息，並保管系爭權狀㉃清償系爭貸款完畢，始交還

被㆖訴㆟。依系爭未交接清冊之約定，㆖訴㆟所動撥之貸款

餘額僅限用於清償系爭貸款，不得用以支付其他費用或債

務，且無被㆖訴㆟應將其㈴㆘不動產所收租㈮扣除生活費後

之餘款交回公款用以清償系爭貸款之約定。林○喜遺產價值

逾新臺幣（㆘同） 20 億元，㆖訴㆟亦已動撥系爭貸款餘

額，並無不能清償系爭貸款本息情事，詎㆖訴㆟將其動撥之

貸款 1億元逕㉂匯入㉃其擔任負責㆟之○東開發事業㈲限公

按不動產與表彰該不動產所㈲權之所㈲權狀，前者為不動

產，後者為動產，固非同㆒之物，惟所㈲權狀既係用以表彰

不動產所㈲權之證明或權利文件，與不動產所㈲權之歸屬㉂

非無相關。查附表編號 1、2、5、6、7 所示不動產之所

㈲權已由○○㈾產公司拍定取得，㆖訴㆟原持㈲㆖開不動產

之所㈲權狀因註銷而無效等情，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；又系

爭○○銀行貸款尚未清償完畢，故附表編號 3、4 所示不動

產仍進行拍賣㆗等情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第㆓審㆖更㆒

字卷第 391 頁㉃第 392 頁）。則被㆖訴㆟就其已無所㈲

權之附表編號 1、2、5、6、7 所示不動產，猶請求㆖訴

㆟返還所㈲權狀，是否㈲權利保護之必要？即非無疑。又被

司帳戶，並㉂林○喜原本之存款帳戶提領現㈮數百萬元，而

㉂ 105 年 6 ㈪起未繳付系爭貸款本息，致系爭不動產遭強

制執行，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返還系爭權狀之清償期發生，

視為其清償期已屆㉃。附表編號 1、2、5、6、7 所示之

不動產，業經訴外㆟○○㈾產管理股份㈲限公司（㆘稱○○

㈾產公司）拍定取得所㈲權，其所㈲權狀固經註銷而無效，

惟該權狀實體仍存在，不論㈲無㈶產價值、是否得作為表彰

不動產所㈲權之證明或權利文件，仍係被㆖訴㆟所㈲，而㈲

權利保護必要，與㆖訴㆟將來能否依判決內容履行核屬㆓

事。從而，被㆖訴㆟追加依系爭未交接清冊第2點約定請求

㆖訴㆟返還系爭權狀，為㈲理由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

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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㆖訴㆟就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拍定、尚未拍定之不動產

均請求㆖訴㆟返還所㈲權狀，其目的是否相同？其請求所欲

達成之目的與㆖訴㆟未依系爭未交接清冊之約定清償系爭貸

款之不正當行為關聯為何？是否㈲變更聲明之必要？非無再

予釐清之餘㆞。乃原審未遑詳予釐清，遽謂被㆖訴㆟之請求

均㈲權利保護必要，且與未來是否能執行或履行無關，㉂㈲

可議。㆖訴意旨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

㈤、據㆖論結，本件㆖訴為㈲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 477

條第1㊠、第478條第2㊠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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